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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所得税年度综合所得汇算的通知

各单位：

按照国家税法相关规定，2021 年度（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

用费等四项所得）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应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内完成。现请各单位及时通知各教职

工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办理年度汇算，相关办理事项如下：

一、 办理年度汇算途径

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期内，可通过网上税务局“个人所得

税”App 办理，相关操作指引详见附件。

二、办理年度汇算人员

除以下三类人员无需办理个税年度汇算，其他人员均需

办理：

1、需要补税但是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 12 万元；2、

年度汇算需要补税金额小于或等于 400 元，且依法预缴税额

的；3、虽然多缴税，但本人不想申请退税的。



三、特别提醒

1、年终奖计税方式选择：我校 2021 年度全年一次性

奖金采用单独计税，若想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综合所得计算

的教职工，可在个人所得税 APP 的工资薪金主页面点击【奖

金计税方式选择】，进入选择。若存在多笔单独计税的全年

一次性奖金，年度汇算最多只能选择其中一笔单独计税，其

他需并入综合所得合并计税。

2、关于大病医疗支出扣除：为便于有需要的纳税人填

报大病医疗支出，日常发生的医疗支出凭据需留存好以备申

报时使用。新增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时，可通过手机下载

“国家医疗保障局可手机下载官方“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注册、登录、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通过首页“年度

费用汇总查询”模块查询。其中，查询信息中显示的“符合

大病医疗个税抵扣政策金额”即为可扣除金额。

根据政策规定，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

保报销后个人负担金额超过 15000 元的部分，在 80000 元限

额内可据实扣除。如某纳税人查询本人“年度个人自付总金

额”为 20000 元，则“符合大病医疗个税抵扣政策金额”

即为 5000 元(20000-15000)。

3、如有应享受而未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可在专

项附加扣除填报页面新增，其中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填报年

度选择【2021】，申报方式选择【综合所得面度自行申报】。



填报后再进行年度汇算申报。

财务处

2022 年 3 月 7 日


